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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2021-026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购方）在签署《辽宁微科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后，将对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微科、目标公司）开展进一步尽职调查工作，并根据尽职调查结果

作进一步研判，能否最终实施收购辽宁微科股权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公司收购辽宁微科股权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3、公司将根据收购辽宁微科股权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概述 

1、交易概述 

公司拟采用支付现金方式以 14,500万元收购郭春丽等 19位转让方（以下简

称：转让方）持有的辽宁微科合计 100%股权，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业务经

营发展和内部管理结构的实际情况确定由公司或公司的某一全资子公司作为收

购辽宁微科 100%股权的收购主体并签署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2021年 4月 26 日，公司与转让方签署收购协议并生效。 

2、履行审批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表决情况：同

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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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要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

续。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转让方 1： 

姓名：郭春丽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董事长 

 

转让方 2： 

姓名：韩丹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董事、行政主管 

 

转让方 3： 

姓名：王云浩 

住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常务副总经理 

 

转让方 4： 

姓名：郭春良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 

任职情况：上海欣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转让方 5： 

姓名：吴炜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运营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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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6： 

姓名：邱连山 

住所：黑龙江省明水县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安保 

 

转让方 7： 

姓名：赵文平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财务总监 

 

转让方 8： 

姓名：孙志龙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总经理 

 

转让方 9： 

姓名：韩野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营销总监 

 

转让方 10： 

姓名：王彦波 

住所：黑龙江省明水县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后勤部长 

 

转让方 11： 

姓名：隋宜历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 

任职情况：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省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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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12： 

姓名：苏玉兰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外贸部部长 

 

转让方 13： 

姓名：庞海燕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董事会秘书 

 

转让方 14： 

姓名：高利红 

住所：济南市历城区 

任职情况：济南创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库管 

 

转让方 15： 

姓名：魏巍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销售部内勤 

 

转让方 16： 

姓名：崔宝军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销售区域经理 

 

转让方 17： 

姓名：冯辉 

住所：辽宁省朝阳县胜利乡 



5 

任职情况：辽宁微科销售区域经理 

 

转让方 18： 

姓名：孙继斌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 

任职情况：武汉埃格瑞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辽宁可来沃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转让方 19： 

姓名：曹磊 

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任职情况：朝阳豪德贸易广场东友机电销售处个体经营者 

 

上述各转让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上述各转让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辽宁微科 100%股权。 

1.2、目前，未发现标的资产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2、标的公司 

2.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朝阳开发区龙泉大街二段 8 号 

法定代表人：郭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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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5 年 11月 17日 

注册资本：1,51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3037816150239 

经营范围：农药、肥料制造及销售；四霉素水剂（梧宁霉素、双功密定）加

工及销售；15%四霉素母药加工及销售；5%已唑•四霉素微乳剂加工及销售；20.02%

地芬•硫酸钡饵剂加工及销售；1%香菇多糖水剂加工及销售；生产、经营生物有

机肥；生产、经营水稻苗床调理剂；生产、经营含氨基酸水溶肥料；生产、经营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辽宁微科是一家从事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生物农药四霉素、无毒生物灭鼠剂地芬•硫酸钡、土

壤修复剂不吸水链霉菌生物菌肥，用于植物病害防治、农林草和城市灭鼠无害化，

土地修复及植物营养。 

辽宁微科独家拥有四霉素母药及地芬•硫酸钡专利。四霉素是由广西梧州筛

选的特殊菌株-不吸水链霉菌梧州亚种发酵制取，具有杀菌谱广、安全性高、杀

菌活性高、低残留、复配性好，具备组织修复，提高免疫的特点，四霉素发酵渣

还可以用于菌肥，实现综合利用。地芬•硫酸钡是针对鼠类消化系统特点研发的，

靶标专一的新一代无公害灭鼠剂，由功能微生物、地芬诺酯、硫酸钡、诱食剂等

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地芬•硫酸钡采用物理作用机理灭鼠，区别于传统鼠药，

具备杜绝人畜禽中毒隐患，无需备解毒剂、灭鼠后剩残药剂可不回收、对生态环

境友好、无抗药性的特点。 

2.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郭春丽 7,924,500 52.4801% 

2 韩丹 3,775,500 25.0033% 

3 王云浩 1,200,000 7.9470% 

4 郭春良 300,000 1.9868% 

5 吴炜 250,000 1.6556% 

6 邱连山 250,000 1.6556% 

7 赵文平 220,000 1.4570% 

8 孙志龙 200,000 1.3245% 

9 韩野 200,000 1.3245% 

10 王彦波 200,000 1.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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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隋宜历 110,000 0.7285% 

12 苏玉兰 100,000 0.6623% 

13 庞海燕 100,000 0.6623% 

14 高利红 60,000 0.3974% 

15 魏巍 50,000 0.3311% 

16 崔宝军 50,000 0.3311% 

17 冯辉 50,000 0.3311% 

18 孙继斌 50,000 0.3311% 

19 曹磊 10,000 0.0662% 

合计 15,100,000 100% 

2.3、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辽宁微科 2019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44,571,672.58 元，利润总额

17,288,055.28 元，净利润 15,047,356.47 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6,992,318.42元，负债总额 7,590,757.90元，应收款项总额 2,184,658.54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元、净资产 59,401,560.52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519,363.48 元。 

经审计，辽宁微科 2020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50,444,046.52 元、利润总额

18,383,018.52 元、净利润 15,941,892.55 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8,903,242.06 元、负债总额 19,927,788.99 元、应收款项总额 4,693,443.14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元、净资产 38,975,453.07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945,081.68元。 

3、辽宁微科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4、辽宁微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本次收购资产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标的股权 

1、各方同意：转让方合计转让其所持目标公司的100%股权，各转让方本

次交易前持有股权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股） 持有股权比例 

1 转让方 1：郭春丽 7,924,500 52.4801% 

2 转让方 2：韩丹 3,775,500 25.0033% 

3 转让方 3：王云浩 1,200,000 7.9470% 

4 转让方 4：郭春良 300,000 1.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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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让方 5：吴炜 250,000 1.6556% 

6 转让方 6：邱连山 250,000 1.6556% 

7 转让方 7：赵文平 220,000 1.4570% 

8 转让方 8：孙志龙 200,000 1.3245% 

9 转让方 9：韩野 200,000 1.3245% 

10 转让方 10：王彦波 200,000 1.3245% 

11 转让方 11：隋宜历 110,000 0.7285% 

12 转让方 12：苏玉兰 100,000 0.6623% 

13 转让方 13：庞海燕 100,000 0.6623% 

14 转让方 14：高利红 60,000 0.3974% 

15 转让方 15：魏巍 50,000 0.3311% 

16 转让方 16：崔宝军 50,000 0.3311% 

17 转让方 17：冯辉 50,000 0.3311% 

18 转让方 18：孙继斌 50,000 0.3311% 

19 转让方 19：曹磊 10,000 0.0662% 

合计 15,100,000 100.0000% 

（二）标的股权作价基础 

各方同意，标的股权作价基础为目标公司已取得的登记备案的产品组合，四

霉素原药及制剂、地芬•硫酸钡制剂等相关技术和知识产权，目标公司 2018 年、

2019年、2020年经营业绩以及截至基准日的资产（包括全部流动及非流动资产、

表内及表外资产、有形及无形资产）和负债。 

（三）标的股权交易对价 

根据前述标的股权作价基础，各方商定：标的股权交易总对价为14,500万

元（大写：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各方交易对价按如下方式确定： 

各转让方本次交易对价=14,500万元（大写：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本次

转让股权比例。 

转让方交易对价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转让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元） 

1 转让方 1：郭春丽 52.4801% 76,096,192.05 

2 转让方 2：韩丹 25.0033% 36,254,801.32 

3 转让方 3：王云浩 7.9470% 11,523,178.81 

4 转让方 4：郭春良 1.9868% 2,880,794.70 

5 转让方 5：吴炜 1.6556% 2,400,662.25 

6 转让方 6：邱连山 1.6556% 2,400,662.25 

7 转让方 7：赵文平 1.4570% 2,112,582.78 

8 转让方 8：孙志龙 1.3245% 1,920,529.80 

9 转让方 9：韩野 1.3245% 1,920,5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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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让方 10：王彦波 1.3245% 1,920,529.80 

11 转让方 11：隋宜历 0.7285% 1,056,291.39 

12 转让方 12：苏玉兰 0.6623% 960,264.90 

13 转让方 13：庞海燕 0.6623% 960,264.90 

14 转让方 14：高利红 0.3974% 576,158.94 

15 转让方 15：魏巍 0.3311% 480,132.45 

16 转让方 16：崔宝军 0.3311% 480,132.45 

17 转让方 17：冯辉 0.3311% 480,132.45 

18 转让方 18：孙继斌 0.3311% 480,132.45 

19 转让方 19：曹磊 0.0662% 96,026.49 

合计 100.0000% 145,000,000.00 

（四）支付方式 

1、各方同意，收购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分别支付至各

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诚意金：收购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和转让方以收购方名义

开立共管账户，由收购方与转让方1共管，收购方向共管账户中存入1,000万元（大

写：壹仟万圆整），作为本次交易的诚意金。 

3、各方同意，在转让方和目标公司满足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如有）交易

先决条件及相应付款条件的前提下，收购方按照以下约定向各转让方支付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价： 

第一期付款：在尽职调查取得满意结果且交易先决条件得以满足或被豁免，

且各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全部质押给收购方并办结股权出质登记的

三个工作日之内，收购方向各转让方支付其各自交易对价的20%。 

第二期付款：第一期付款后，收购方、目标公司、转让方将启动业务交接

工作，收购方委派一人，共管目标公司所有印章。在第一期付款后60个工作日

内，转让方和目标公司未违反承诺与保证，收购方完成业务交接，且出具交割审

计报告，并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5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向转让方

1支付至其交易对价的90%，收购方向其他各转让方分别支付至其交易对价的

100%，上述款项含共管账户1,000万元。 

第三期付款：在转让方和目标公司未违反承诺与保证的前提下，在交割日

后，目标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收购方向转让方1支付至

其交易对价的100%。 

（五）交易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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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如有）通过收购方的内部审议和外部核准，包括

但不限于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如需）等。 

2、转让方及目标公司配合收购方及其顾问的尽职调查工作，收购方对目标

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通过其内部审核，或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已就尽职调查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按照收购方的要求完成整改、作出承诺和/或签订补充协议； 

3、转让方及目标公司不存在未向收购方披露的或有事项，包括债务担保、

未决诉讼或仲裁、产品质量保证、环境污染治理等可能导致目标公司及股东承担

责任的情况，或可能对目标公司未来的产品、业务、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的事

件或情形。 

4、目标公司对其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资质许可、知识产权、土地使用

权、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等有形及无形资产均享有完整、独立的所有权，除已

向收购方披露的情况外，未设置任何第三方权利且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形。 

5、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在收购协议、补充协议（如有）及相关协议项下所做

出的所有陈述、保证与承诺真实、有效和完整。 

6、转让方、目标公司已获得本次交易所需的全部内部批准。 

7、收购方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结果未发现重大瑕疵、损害收购方利益或

阻碍交易的事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交易《审计报告》意见为无保留意见。 

8、目标公司变更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完成变更登记，且在本次交易

中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所有转让方和/或其他关联方已作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

承诺。 

9、经各方协商一致，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其他条件（如有）。 

收购方有权单方豁免上述部分或全部先决条件。 

（六）排他期 

1、转让方、目标公司知晓收购方将为进行交易事项投入大量前期资金和人

力，因此转让方、目标公司于此承诺自收购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排他期”），

未经收购方书面同意，转让方、目标公司及代理人或代表转让方、目标公司行事

的其他方均不得直接或间接与任何第三方就与收购协议所述的交易相同、类似的

事项进行接触、讨论、协商、洽谈或签署任何协议或安排（如已开始商谈或进行

的应立即终止），否则视为转让方和目标公司违约。转让方及目标公司违反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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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致使本交易无法进行的，转让方和/或目标公司应按股权转让总价的15%支

付违约金。 

2、收购方应当在排他期内完成对目标公司的审计、尽职调查等工作，做出

是否受让标的股权的最终决定并书面通知目标公司。若排他期届满，收购方未能

做出是否受让标的股权的最终决定，或者收购方作出不受让标的股权的最终决定

但实际尽职调查结果与收购协议约定一致的，则视同收购方违约，收购方应按股

权转让总价的15%支付违约金。 

（七）违约责任 

1、收购协议一经签订，各方均应全面善意的履行，任何一方违反收购协议

约定均属于违约行为，为此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立即纠正违约行为，违约

方不得单方解除收购协议。若由于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向守约方承担赔

偿责任。 

2、收购方不履行收购协议或迟延履行收购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与保

证超过30日的，经转让方要求限期纠正后，仍拒不纠正、纠正不符合约定或逾

期不纠正的，转让方有权单方解除收购协议，同时应向转让方支付交易总对价15%

的违约金，或要求继续履行收购协议并赔偿转让方损失。收购方逾期支付交易对

价的，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三支付逾期违约金。转让方决定单方解除的，

应在协议解除后三个工作日内返还收购方已支付的全部交易对价，转让方有权从

该交易对价中先扣除违约金，再返还给收购方。 

3、各转让方和/或目标公司不履行收购协议或迟延履行收购协议约定的任

何义务、承诺与保证超过30日的，经收购方要求限期纠正后，仍拒不纠正、纠

正不符合约定或逾期不纠正的，收购方有权单方解除收购协议，同时向收购方支

付交易总对价15%的违约金，或要求继续履行收购协议并赔偿收购方损失。转让

方和/或目标公司逾期不履行收购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承诺与保证的，每日按

交易对价的万分之三支付逾期违约金。转让方和目标公司相互对其违约行为承担

连带责任。收购方决定单方解除的，各方确认此情形已构成根本违约，转让方除

向收购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在合同解除后三个工作日内返还收购方已支付的全

部交易对价及孳息，转让方和目标公司相互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4、收购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各方为此进行协商的，不应视为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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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权和追究相对方权利的放弃。 

（八）协议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收购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和分开。本次收购事项不涉

及募集资金项目,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辽宁微科所属的生物农药行业，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

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兴行业，符合公司的战略布局。公司通过收购辽宁微科进入生

物农药行业领域，有利于丰富公司生物农药领域的产品管线，可以和公司拟收购

的福建凯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

后续发展能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为公司股东创造

更多的价值，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将继续深化产业转型，以农业高科技产业作为公司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

之一，继续加大投资，推动公司在农业高科技领域创新及产业化的发展。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辽宁微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